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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鹤山市共和镇平汉矿区建筑用花岗岩矿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过程中，严

格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的有关规定，

公开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信息，征求公众意见。 

建设单位鹤山市鸿盛石场有限公司在委托评价单位江门新财富环境管家技

术有限公司开展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后，7 日内进行了第一次环境影响评价信

息公开，采取了网站刊登公告的形式进行了信息公开；《鹤山市共和镇平汉矿区

建筑用花岗岩矿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完成后，通过网

络、报纸和现场张贴的形式开展了第二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并将《鹤山市

共和镇平汉矿区建筑用花岗岩矿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通过

网站、现场放置的方式进行了全文公开。在两次公众参与信息公开过程中，没有

接收到公众提出的相关意见。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公开时间：2021 年 3 月 11 日，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相关要

求，开展了第一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公示内容包括：建设项目的地理位置、

主要工程内容等基本信息，公众提出意见的渠道与方式，以及建设单位和环评单

位的信息和联络方式，并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的下载链接发

布，供公众下载。公示时间为 10 个工作日。 

建设单位于 2021 年 3 月 5 日向环评单位出具了委托书，此次环境影响评价

信息公示时间满足委托后七日内开展的时限要求，委托书见图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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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环评委托书 

 

 

2.2 公开方式 

本项目第一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方式采取网络方式，于 2021 年 3 月

11 日在鹤山市政府网站进行公开，公示链接：

http://www.heshan.gov.cn/zwgk/xxgk/hssghz/gzdt/tzgg/content/post_2269271.html，

公告截图见下图 2-2。 

http://www.heshan.gov.cn/zwgk/xxgk/hssghz/gzdt/tzgg/content/post_226927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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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第一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网络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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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公众意见情况 

第一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期间，无公众向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反馈意见。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征求意见稿的公示时间为 10 个工作

日。《鹤山市共和镇平汉矿区建筑用花岗岩矿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

见稿）》编制完成后，建设单位于 2021 年 4 月 13 日~4 月 26 日开展了第二次环

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公示内容包括建设项目工程概况、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

意见稿）主要结论、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公众意见表获取方式、公众提出意见

的方式和途径、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21 年 4 月 13 日~4 月 26 日），以及建

设单位基本信息。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第二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电子版《鹤山市共和镇平汉矿区建筑用花岗

岩矿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

意见表》的下载链接通过鹤山市政府网站进行了发布，公示链接地址：

http://www.heshan.gov.cn/zwgk/xxgk/hssghz/gzdt/tzgg/content/post_2295837.html，

网络公示截图见图 3-1。 

http://www.heshan.gov.cn/zwgk/xxgk/hssghz/gzdt/tzgg/content/post_229583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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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1 第二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网络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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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报纸 

结合征求意见稿网上公示，为方便当地村民了解项目信息，项目于 2021 年

4 月 16 日、4 月 20 日在《环球时报》报刊上刊登征求意见稿公示信息。第二次

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方式采用建设单位所在地且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公开，

且在征求意见的 10 个工作日内刊登征求意见稿公示信息 2 次，符合《环境影响

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要求。公示的截图见图 3-2。

 

图 3-2（1） 第二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报纸公示截图（2021 年 4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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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2） 第二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报纸公示截图（2021 年 4 月 20 日） 

 

3.2.3 张贴 

结合征求意见稿网上公示及登报公示，为方便当地村民了解项目名信息，建

设单位于 2021 年 4 月 13 日-2021 年 4 月 26 日，共 10 个工作日，主要在项目周

边敏感点来苏村、平汉村和大凹村等地张贴本项目环评征求意见稿公示信息。现

场张贴公示照片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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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平汉村信息张贴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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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来苏村信息张贴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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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大凹村信息张贴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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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查阅情况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建设单位在办公室设置了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纸质版查阅点，可供公众现场查阅报告资料。

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没有公众前来查阅。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在第二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及意见征求期间（2021 年 4 月 13 日~4 月

26 日），无公众通过邮件、电话、信函等方式提出意见或建议。 

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在两次公示期间，均未收到公众提出的环境影响评价相关意见或建议，本项

目不属于“对环境影响方面公众质疑意见多的建设项目”，因此未开展深度公众

参与。 

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在“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和“征求意见稿公示”阶段，均未有公众

向建设单位提出与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有关的意见或建议。 

6 其他 

本工程环境影响公众参与工作中以下材料进行存档备查： 

（1）第一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的相关材料：网站公示截图。 

（2）第二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的相关材料：网站公示截图、2 次报纸

公示的原件、现场张贴材料的原件。 

7 附件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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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诚信承诺 

 


